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弥

加

拿

大

實

路

銀

行

■

加

屬
 

生

 

隆

溫

哥

華

緬

夾

喜

士

定

小

 

街

角

•

與

華

商

鄰

近

 

AD 

利

便

華

僑

•

支

行

遍

。
 

加

拿

大

各

埠

•

歡

迎

a

=
iij

商

號

或

私

人

貯

蓄

. 

服

務

快

捷

而

有

禮

•

在

外

滙

統

制

條

例

範

 

AM 

圍

內
 
- 
樂

意

爲

華

僑

 

BA

移

欵

或

滙

覇

往

香

港

 

AL 

及

中

园

•

滙

香

港

者

 
»

。
港

幣

。
加

幣

與

金

磅

SE

者

，
中

5!

均

可

。

幣

9
加

幣

。
美

金

•

雲

埠
中

國

洪

門

民

治

黨

中

央

執

行

委

員

會

通

令

令
駐
加 $
大
總
支
部

新
秘
字
 
一 
一 
號

査
本
党
成
立
瞬
將
兩
載
內
有
野
心
製

is
分/
外
有
政
敵
圖
謀
分
化
幸
我
必
志
義
 

氣
團
結
一 
心 
一 
德
突
破
内
外
所
遭
遇
之
税
難
此
就
本
党
 

先
烈
先
賢
在
天
之
呵
 

護
有
以
致
之
茲
以
本
党
今
後
政
策
之
檢
酎
中
央
人
事
之
更
新
以
及
應
興
應
革
諸

端
均
有
待
最
高
權
力
機
關
第
二
次
全
國
代
表
大
會
之
决
定
爰
依
循
總
章
第
五
章
 

第
十
八
條
第
一
項
之
規
定
定
於
本
年
十
一
月
十
五
日
在
上
海
中
央
党
部
召
開
第

二
次
全
國
代
表
大
會
會
議
日
程
暫
定
爲
半
個
月
海
內
外
出
席
代
钱
名
額

內
以

省 黨
部
及
特
別
市
黨
部
爲
單
位
海
外
以
總
支
部
爲
單
位
健
一
 
單
位
得
選
派
出
席

，-./ 

代
表 
一 
人
至
二
人
毎
代
表
只
能
代
表
其
本
單
位
不
能
兼
代
表
其
他
單
位
關
於
代
 

衷
人
選
尤
希
各
單
位
愼
重
將
事
選
出
代
表
之
姓
名
略
歷
希
先
報
送
中
央
代
表
報

;•. 

到
十
月
十
五
日
開
始
如
有
提
案
希
於
會
前
半
個
月
送
達
中
央
黨
部
秘
書
處
以
便
 

分
別
編
列
議
程
除
通
令
海
內
外
各
地
党
部
知
照
外
合
版
令
仰
知
照
辦
現
爲
娶

此
令
 

.

中
學
民
國
三
十
吉
年

九
月
二
十
一
日

◎

中

國

洪

門

民

治

党

駐

加

國

總

支

部

通

吿
 

洪
字
第
三
號
，

:
爲
通
吿
事
照
得
本
黨
中
央
黨
部
定
期
十
一
月
+;

五
日
在
上
海
冲
央
黨
部
召
開
第
 

二
次
全
國
代
表
大
會
開
幕
典
禮
容
黨
部
黨
員
処
有
提
案
仰
於
十
一
月
一
日
以
前
： 

寄
來
本
總
支
部
以
便
彙
齊
呈
逹
中
央
黨
部
秘
書
處
分
別
編
列
議
程
所
有
祝
詞
賀
 

金
祈
依
卞
開
地
址
逕
寄
籌
備
處
收
屆
期
十
一
 
月
十
五
日
幷
仰
各
級
黨
部
懸
薪
誌

慶
以
，重
大
與
特
此
預
吿
希
爲
知
照
 

-
右

通

吿

一
 

駐
加
國
各
級
党
部
及
洪
門
各
團
体

( M
盘 ®

器
) 

C
A
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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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
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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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
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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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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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
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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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
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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応
雖
母
>
法

萼

』
翩
勘
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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蘭
^
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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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>
器 

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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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
薫
支
郷
主
任
委
員
周
憲
煜
 
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党
暇
加
团
长
及
任
秘
書
簡
國
安
 

中
萃
民
國
三
十
士
口
年
十
月
九
旦

^
^
怨一:;̂
.*
四
臺
另 

3

*
，
將
卡
行
至
跑
路
街
及
魯
別
街
時
，
有
一 

一 
十
五
歲
二
 
卧
六
歲
， 
似
曾
飮
酒
之
 
一一 

靑
年
登
車
。
壹
名
竟
拔
出
筆
刀
，
向
住

紐
氏
問
他
身
上
有
多
少
銀
■
紐 

覆
是
將
咳
兩
靑
年
擲
出
車
外
。 

將 
一 
名
捉
住
" 
但
被
其
逃
脫
云
 

◎

或

建

大

鋼

廠

于

木
 

鋼
鉄
之
需
要
爲
戰
時
與
平
時
工
 

主
要
原
料
■
現
在
全
冊
界
鋼
鉄

之
答 

氏
圖

上
之
 

少

。

加
西
無
大
鋼
鉄
廠
。
加
政
府
知
溫
好
華

爲
海
陸
交
通
樞
紐
・
魔
鉄
由
多
 

盧
在
加
西
建
築
 
一 
由
賣
千
五
百
. 

干
萬
元
之
偉
大
鋼
廠
云
■

@

華

僑

昨

在

醫

院

跳

。
故
考 

机
至
三

一 
急
血
壓
高
之
章
僑
♦ 5
 
拾
八
歲
。
在 

片
市
變
活
街
之
聖
佐
士
夫
醫
院
留
慣
。 

昨
晨 
一 
点
十
五
分
鐘
■
不
知
因
何
故
• 

由
二
樓
之
玻
璃
窗
跳
下
。
受
傷
願
重
云
 

。

華

僑

倒

地

逝

于

醫

院
 

住
片
打
街
東
拾
壹
號
半
華
僑
朱
明
(
譯 

音
)
■
五
十
四
議
。
于
星
期 
一 
日
在
二 

埠
太
平
洋
松
公
司
之
楼
房
忽
然
倒
地
・ 

入
济
崙
比
順
醫
院
逝
仕
.厶
。

@

昨

夜

大

霧

交

通

被

阻
 

昨
晚
爲 

I:
季
之
最
大
霧
者
•
航
空
時
間 

被
阻
延
•
有
敷
宗
交
通
意
外
事
。
但
無 

嚴
重
者
•
各
公
共
交
通
車
均
遲
過
所
定
 

時
間
十
五
分
鐘
。
霧
最
濃
厚
區
爲
故
蘭
 

胡
街 
一 
帶
•
至
今
晨
方
消
散
云
■

®

溫

哥

華

人

任

關

務

職
 

奧
太
瓦
電
•
賦
稅
部
長
麥
堅
，
昨
日
宣 

佈
•
委
任
溫
济
尊
人
腦
利
斯
爲
加
西
稅
 

關
指
導
員
■
兼
視
察
國
課
服
務
。
其
所 

管
區
爲
亞
省
及
卑
詩
省
•
其
他
升
職
者
 

有
奧
太
瓦
人
加
愼
•
升
關
務
署
副
指
寸
 

員
•
腓
沙
升
爲
中
部
關
務
指
導
員
•
管 

理
緬
省
及
沙
省
公
•

e

夫

婦

蜜

月

覆

車

輕

傷
 

，刃
吆
訊
，
域
多
利
亞
人
希
德
愼
夫
人
。 

昨
于
其
蜜
月
遊
途
中
•
竟
在
本
埠
附
近
 

翻
車
■
兩
人
受
驚
及
受
輕
傷
，
入
册
吆 

醫
院
。
經
醫
生
施
手
術
後
。
已
出
院
云 

0

 牧

師

嚴

斥

帝

國

女

兒
 

奧
太
瓦
電
•
加
拿
大
帝
國
女
兒
會
。
駐 

多
城
之
首
腦
曾
開
緊
急
會
議
•
呈
請
政 

府
拒
絶
英
國
教
長
轉
臣
博
士
來
加
演
講
 

■
奥
太
瓦
英
人
教
堂
牧
師
格
里
高
梨
李
 

・
因
指
斥
女
兒
會
此
有
侮
辱
國
際
之
友
 

誼
，
與
英
國
法
西
斯
首
領
摩
斯
梨
臭
味
 

相
投
・
最
近
在
倫
敦
東
區
騷
擾
博
士
開
 

會
•
帝
國
女
兒
會
妄
指
教
長
爲
共
產
主
 

義
者
。
實
屬
無
價
値
無
根
赞
。
有
玷
汚 

敷
長
云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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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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極

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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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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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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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
小

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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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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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

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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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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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月

ilr
一
號
兒
童
「
取
皇
節
」
將
到

總

代

理

香

港

廣

萬

隆

炮

竹

廠

▲
正
溪
紅
炮
 
▲
連
聲
炮
 
▲
雷
鳴
炮
 
▲
邊
炮
任

▲
金
錢
砂
炮
 
▲
五
龍
吐
珠
 
A
金
盆
起
月
 

萬
利
炮
 

理

加

拿

大

顯

市

炮

竹

廠

▲
五
彩
吐
珠
 
A
五
彩
什
炮
 
A
閃
電
杳
 
▲
地
雷
炮

總總

代

理

美

國

燕

益

壽

炮

竹

廠

 

A
五
彩
花
炮
 
▲
五
色
車
輪
 
▲
閃
蘭
香 

總

代

理

美

國

地

沙

玩

具

製

造

廠

 

△
面
具
 
▲
紙
笛 
▲
紙
帽 

時

節

爆

竹

，

兒

童

玩

品

9
諸

君

 

光

顧

9
請

早

定

購

9
勿

失

良

機

 

新
辦
到
中
國
藥
材
膏
丹
丸
散
登
市
，
男
女
衣
裳
發
客
 

(

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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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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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
柬

本

社

謹

訂

於

十
 
一 
月

十

三

日

午

后

二

時

舉

行

第

二

十
 

週

年

紀

念

典

禮

幷

設

茶

會

同

日

寅

具

薄

酌

統

請

2  
民
治
黨
三
級
黨
部
 

達 
權 
總 
支 
社 

❖-:
•• 
民
主
憲
政
黨
總
支
部

門

大

小

機

關

各

叔

父

昆

仲

姊

"

妹

駕

臨

指

示

曷

勝

榮

幸

一

二

企

倫

打

埠

達

權

支

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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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華
民
國
三
十
吉
年
十
月
十
四
日
 

一

^^w
w

*

 

w
gH
e

弟
出
歓
，奥
聯
社
訊•
日本

片
報*

月 #
4
日
登
載
多
城
訊
云
.
本
沛

“
 

、雲
春
接
國
內
來
函
。
叙
述
元
村
李
芳
活
 

一 
婁
維
一•
位 

干
初
入
日
出
港
， 
擬
搭

本
州
中
北
部
。
是
晨
五
時
四
十
四
分
發
 

生
地
震
。
東
京
横
濱
樓
宇
亦
見
搖
動
。 

作
無
損
失
之
報
吿
・
據
日
本
地
震
測
驗

一
返
加

至時

十
八
日
船
 

•
船
公
司

美

'7
府
令
•
一
槪
不
准
華

人
新
舊
客
買
船
票
•
故
二
位
卽
由
港
返
 

鄕
•
未
能
返
回
加
屬
等
語
・
査
戰
後
由 

港
大
 1
 
載
客
•
經
美
國
來
加
考
，
祗
有 

敞
公

S]
一
家
•
皎
函
所
云
•
未
悉
是
否

于
東
京
之
東
北

台
盲
布
■
震一 

二
拾
五
里
，

®

 
國

軍

撤

離

東

北

績

訊

而
言
-
但
杳
敝
公
司
總
行
。

報
吿•

英
聯
社
南
京
蜜
：
據一一，

指

納
美
橱
面
問
團
之
建
議
•
决
行

及
港
行
。
従
未
接
到
英
政
府
此
項
訓
令
 

・
而
九
月
十
九
日
，
由
港
敢
行
返
美
之
 

鼾
頓
將
軍
船
•
戦
有
假
道
三
藩
市
往
加
 

章
大
之
華
客
齊
百
四
十
一
名
。
往
古
巴 

者
廿
四
名
■
另
往
中
南
美
洲
各
地
者
壺
 

何
零
八
名
•
又
同
日
由
港
啟
行
之
企
李
 

付
崙
總
統
船
"
亦
载
有
往
加
之
■
客
廿
 

餘
名
。
往
古
巴
省
十
餘
名
•
由
此
可
知 

所
謂
九
月
十
八
由
港
返
加
之
船
，
不
准 

華
入
新
舊
客
買
票
 
一 
事
・
禽
非
事
實
。

東
北
所
有
據
點
• 

國
本
部
之
维
位 -

長
城

據
靈
通
消   

A:1
界
稱
。
總
撤
退
已
計
創
經
 

由
昨
日
收
復
之
營
口
港
(
存
遼
東
半
島
) 

在
東
北
約
計
二
十
萬
至
三
十
萬
力
政
府
 

軍
•
叁
數
觀
由
美
國
訓
練
與
配
備
。
其 

首
批
業
已
由
潘
陽
乘
火
車
經
九
拾
七
英

。
開
來
營
•

。
骸
港
預
料
於
六 

兩
月
內
凍
結
■

界
相
信
撤
退
之
政
府
軍
。
將
於 

或
山
海
關
登
陸
(
葫
蔵
島
距
山
 

北
七
拾
四
英
里
)
■

里
路
程

又
幾 

客
"

稱
• 
早
月
有
二
三
十
名
古
巴
 

返
加
-
途
次
潛
逃
入
奥
國
謀

生
・
美
國
政
府
因
此
•
得
知
華
人
舱
計
 

■
立
刻
函
請
我
國
政
府
，
迅
即
通
知
駐
 

美
領
事
捜
査
・
務
要
將
逃
落
美
國
之
二
 

三
十
名
古
巴
客
捕
捉
一
節
・
亦
屬
訛
傅
 

•
敝
公
司
各
分
行
•
及
駐
加
各
代
理
• 

現
在
仍
照
舊
發
售
由
港
來
加
之
尊
爺
 

票
。I

俟
航
業
工
潮
解
决
後
•
各
僑
胞

據
靈
哺
消
息
界
謂
美
國
國
事
顧
問
團
一

蔣
總
統
放
棄
東
北
。
但
直
至
有 

立
陣
地
防
軍
向
共
軍
投
降
後
。 

极
將
始
認
定
與
顧
問
團
之
議
爲
 

而
予
接
納
。

係
于
八
個
月
前
落
中
共
之
手
■ 

寰
部
份
政
府
軍
投
共
•
親
政
府 

日
對
該
港
之
收
復
•
認
爲
將
予 

,
以
直
達
潘
陽
之
水
陸
通
路
■

善」 營 當一

常
可
陸
一 

特
將
情
.

船
經
三
藩
市
來
加
矣
•
茲 

・
請 

貴
謝
牌
此
函
賜
予

登
載
•
俾
釋
羣
疑
•
是
所
深
盼
•
專
此
一 

・
幷
候

撰
安

关
阑
總
統
輪
船
公
司
汴
育
乙
年
收
 

这
展
糸
噂
利
 

一
九
四
十
八
年
十
月
廿
五
日 

◎

中

美

僑

生

囘

國

讀

書
 

藍
煙
描
船
亞
加
緬
奴
號
•
昨
日
由
巴
蘭
 

太
吾
碼
頭
啟
錠
•
有
華
人
搭
客
四
拾
人
 

名
。
彼
等
所
食
之
唐
餐
是
印
度
廚
烹

to 

者
・
搭
客
中
多
數
不
識
説
唐
話
•.
貝
飢 

英
語
或
西
班
牙
話
•
彼
等
之
父
親
均
爲
. 

占
尾
架
或
巴
學
馬
籍
•
母
親
是
中
國
人
 

■
年
齡
約
由
九
歳
至
拾
九
歲
■
特
由
其 

父
母
命
之
囘
中
國
入
學
習
中
國
話
。
據 

船
上
常
局
稱
•
該
批
兒
童
甚
爲
聽
教
導
 

■
比
较
普
通
之
歐
洲
兒
童
、
作
相
似
之
 

旅
行
者
勝
多
倍
一m
。

@

 
大

學

有

三

個

新

獎

格
 

卑
却
大
學
営
局
宣
佈
。
該
大
學
現
增
加
 

三
個
獎
格
" 
兩
個
獎
學
金
每
個
二
百
元
 

用
以
鼓
勵
努
力
研
.黄
森
林
學
之
高
材
生
 

■
新
書
一 
部
，
是
駐
奥
太
瓦
瑞
士
使
館
 

送
贈
者
。
用
以
獎
法
語
及
文
學
成
績
最
 

高
者
。

爵

兩

童

子

欲

刼

管

卡

人
 

^

「
點
五
十
分
鐘
•
電
管
卡
人
紐
文

■

暹

羅

沉

船

溺

死

者

多

曼
谷
二
拾
九
日
竈
•
谷
衆
社
訊
・
睡
星 

加
巴
里
發
來
遍
到
消
息
稱
。
昨
星
朗
貳
 

日 

有
人
冬
擁
擠
之
橫
水
渡
傾
覆
•
溺 

斃
搭
客
一
百
四
十
人
■
全
船
乘
客
約
三 

百
人
•
當
船
沉
沒
時
•
過
半
失
踪
。撈 

神
浮
屍
四
十
具
■
溺
死
者
多
屬
於
 

66 休 

假
日
赴
外
蝕
遊
覽
者
。

■

預
料
美
祗
將
 

參

加

短

期

軍

事

聯

盟
 

華
盛
頓
廿
九
日
聯
合
社
遇
・
據
報
更
國 

部
及
國
防
部
。
相
信
奧
國
參
加
北
大
 

洋
軍
事
聯
盟
•
應
有
豊
定
之
期
限
■ 

或
者
以
五
年
真
期
•
其
期
限
現
雖
未
定
 

。
但
將
决
不
如
两
歐
英
。
法
。
比
•
荷 

■
盧
五
國
本
年
三
月
拾
柒
日
。
在
布
魯 

捨
爾
簽
訂
之
五
拾
年
軍
事
聯
盟
之
長
久
 

■
査
北
大
西
洋
軍
事
聯
盟
之
目
的
・
是
 

使
歐
洲
之
非
共
產
國
僅
得
典
之
幫
事
援
 

助
•
此
將
成
爲
和
平
時
期
•
英
參
加
歐
 

洲
軍
事
聯
盟
之
首
次
■
此
間
相
信
美
國 

會
將
祗
批
准
美
國
疆
加
短
期
之
@
事
聯 

盟
•
將
來
如
遇
必
需
之
時
•
將
以
續
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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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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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生
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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頃
閱
貴

報
編
一

畐

 

嵐

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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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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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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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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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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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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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喘心1

◎

恭

頌

良

醫

殷
渚
弟
患
血
壓
兼
染
邪

SL 
脚
寒
手
痺
疼
痛
離
忍
歷
有
年
所
屢
請
名
醫
調
治
總
不
 

奏
如
茲
幸
得
友
人
李
女
馬
森
兩
先
生
介
紹
往
見
本
埠
廣
超
氏
先
生
得
蒙
對
症
下
 

藥
醫
治
三
數
星
期
身
體
復
元
病
已
全
失
再
生
之
德
無
以
爲
報
特
登
數
官
伸
同
病

者
知
所
問
津
焉

弟
曾
警
民
敬
頌

廣
超
氏
先
生
寓
本
埠
哥
林
比
街
四
- 
四
號 

雲
高
華
旅
館
第
十
七
號
房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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